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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广播电视局2021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局政务公开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政务公开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广播电视强省建设目标，进一步深化高质量政务公开，推动局机关决策和管理服务透明化、规范化、便利化，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贡献广电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积极加强广电强省政策发布解读体系建设
（一）及时做好重要政策和权威信息发布。紧紧围绕“六高六强”广播电视强省建设目标，在主题宣传、精品生产、公共服务、媒体融合、智慧广电、阵地管理等方面聚焦重点工作，及时做好“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江苏省智慧广电建设行动计划”“智慧广电+公共服务建设”“第六届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苏州黎里纪录片产业基地”“江苏百人纪录片扶持计划”“2021南京（国际）动漫创投大会”“2021长三角白暨豚原创网络视频大赛”等工作任务的重要政策、权威信息发布工作。
（二）不断提升政策解读质量和实效。及时组织开展重大政策的解读活动，精心策划《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展规划》《江苏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对今年出台的《江苏省广播电视安全保障测评办法》《江苏省广播电视技术系统例行检修和临时停播》等规范性文件的政策背景、出台目的、主要举措进行全面解读、提升质量。
（三）积极回应政策落地后社会关切。通过网上调研、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全面了解掌握社会公众对省政府明确的“年内建设智慧广电乡村（街道）200个”“规范做好对经济薄弱地区农村低保户收看有线电视给予收视费补贴”民生实事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与评价，以解决问题的务实举措强化实质性回应，确保在应对群众关注和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
二、深入推进公开透明的政府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四）进一步加强政务信息管理。认真对照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江苏政府法制网政策法规信息，及时更新局机关网站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文本。2021年底前，系统梳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现行有效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通过局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方便公众查询使用。
（五）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加强市场规则标准和监管执法信息公开，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关权责清单，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营造公开透明、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继续深化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细化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提高公开实效。
（六）大力推进基层办事服务公开透明。按照国务院部门的统一部署，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0〕42号）要求，积极做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样本的编制工作，并对目录样本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以基层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完善。
三、持续加强政务公开平台体系建设
（七）加快建设集约高效政务公开平台。按照省政府办公厅要求，认真对接省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全面推行局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微博政务新媒体集约化建设，推进公开、互动、服务融合发展，初步形成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解读回应、政务新媒体、依申请公开在线办理等一体化服务管理功能，实现“一网通查、一网通答、一网通办、一网通管”。 
（八）积极做好局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维护和建设，进一步优化依申请办理流程，把依申请公开工作作为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支持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不断提高依申请公开工作质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九）扩大政务开放和社会参与。积极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增强与公众互动，增进社会对广电工作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树立开放透明形象。主动参与“江苏12345在线”“一号答”服务体系，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共享和监督。
四、不断完善信息公开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体系建设
（十）依据局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发挥统筹指导协调推进职责。定期召开领导小组或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研究推进政务公开工作重要事项，不断提高局政务公开工作水平。
（十一）要积极加强政务公开队伍建设，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政务公开工作培训和研讨交流，提高专业素质，强化责任担当，全面依法履职。
